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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DB31/TXXXXX《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第1部分。DB31/TXXXXX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 第 1部分：系统与平台技术规范； 

—— 第 2部分：车载终端技术规范； 

—— 第 3部分：通讯协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专利的识别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技术归口。 

本文件由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招商局检测

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通信信息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上海屹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城

市综合交通规划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昊、曾春海、赵方、盛俊、夏小均、曾柯、王醒、王维、张岩。 

本文件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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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是提升道路运输安全科技保障水平，构建完善道路运输安全治理

长效机制的重要手段。包括了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的总体架构，架构中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

频监控系统的平台和车载终端的关系，以及车载终端与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的一致性。 

DB31/TXXXXX由三部分构成： 

—— 第 1部分：系统与平台技术规范。对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与平台的功能要

求、性能指标、测试方法等规定要求。 

—— 第 2部分：车载终端技术规范。对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车载终端的一般要求、功

能要求、性能要求、安装要求、测试方法等内容规定要求。 

—— 第 3部分：通讯协议。对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车载终端与平台协议基础、平台数

据交换通讯协议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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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第 1部分：系统及平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以及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中道路

运输企业安全监控平台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与技术指标。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企业自建或运营商搭建的企业安全监控平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5658—2017 智能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技术要求 

GB/T 39263—2020 道路车辆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 术语及定义 

GB/T 39265—2020 道路车辆 盲区监测(BSD)系统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JT/T 794—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终端技术要求 

JT/T 808—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终端通讯协议及数据格式 

JT/T 809—2019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数据交换 

JT/T 1076—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车载视频终端技术要求 

JT/T 1077—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平台技术要求 

JT/T 1078—2016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视频通讯协议 

JT/T 1120-2017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 平台检测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35658—2017、JT/T 794—2019、JT/T 808—2019、JT/T 809—2019、JT/T 1076—2016、JT/T 

1077—2016、JT/T 1078—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 intelligent video monitoring vehicle terminal 

安装在车辆上满足工作环境要求，需具备驾驶员状态监测功能、先进驾驶辅助功能、盲区检测功能、

开关门视频采集功能等功能，并支持与其他车载电子设备进行通信，提供智能视频监控平台所需信息的

车载设备。 

 

驾驶员状态监测 driver state monitoring；DSM 

利用安装在车上的传感器，在驾驶员驾驶过程中，通过接触或非接触的方式，实时监控驾驶员的状

态，能够检测到驾驶员危险驾驶行为，并提醒驾驶员的设备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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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ADAS 

利用安装在车辆上的传感、通信、决策及执行等装置，监测驾驶员、车辆及其行驶环境并通过影像、

灯光、声音、触觉提示/警告或控制等方式辅助驾驶员执行驾驶任务或主动避免/减轻碰撞危害的各类系

统的总称。 

[来源：GB/T 39263-2020，2.1.1] 

 

盲区检测 blind spot detection；BSD 

实时监测驾驶员视野盲区，并在其盲区内出现其他道路使用者时发出提示或警告信息。 

[来源：GB/T 39265-2020，3.1]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 enterprise safety monitoring platform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提供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报警数据存储及查询、智能视频监控态势分析、车辆

实时状态监控、车辆报警事件信息处理、驾驶员安全档案库及车辆安装信息管理等功能。 

4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包含企业安全监控平台、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通讯协议。道路运

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 

 

图1 道路运输车辆智能视频监控系统架构 

5 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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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功能 

应符合GB/T 35658—2017中第6章和JT/T 1077—2016中第6章描述的所有功能。 

报警提示及处理 

5.2.1 报警类型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支持接收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触发上传的报警信息和报警附件，报警类型

包含并不限于疲劳驾驶报警、接打电话报警、分神驾驶报警、驾驶员异常报警、抽烟报警、摄像头被遮

挡或失效报报警、红外阻断型墨镜失效报警、前向碰撞报警、车距过近报警、车道偏离报警等。 

5.2.2 报警信息处理（报警事件信息实时监控及处理）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实现对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报警事件信息的实时处理，平台接收到报警时

应区分报警级别并进行相应处理： 

a) 平台接收到一级报警时，应记录报警事件信息并存档； 

b) 平台接收到二级报警时，应记录报警事件信息与相关附件并存档，同时应以声音或图像的方式

提醒监控人员。 

c) 平台应能存储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报警事件相关信息，包含报警类型，报警级别，报警时间，

报警时车速，经纬度，高程等。 

5.2.3 报警查询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能够实现对相关企业车辆报警事件信息的查询，按照需求生成不同类型的查

询报表，具体要求如下： 

a) 支持按驾驶员查询报警事件信息； 

b) 支持按车辆牌照查询报警事件信息； 

c) 支持按照报警类型、报警等级查询报警事件信息； 

d) 支持按时间段查询报警事件信息； 

e) 支持对所查询报警事件信息相关音视频、照片证据的回放及导出； 

f) 支持查询信息报表生成功能，生成包含查询时间段、查询发起方身份、详细报警事件信息等在

内的查询报表，并应支持报表的导出功能。 

监控功能 

5.3.1 驾驶员身份识别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能够根据上报的驾驶员照片与驾驶员信息进行比对，当驾驶员与驾驶员信息

不对应时，则平台记录一条驾驶员身份不匹配的报警事件信息，同时提醒企业安全监控人员进行处理。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同时应能够接收来自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设备定时抓拍驾驶员正脸图片，通

过人脸识别算法，以及平台存储的驾驶员人脸库信息，识别出驾驶员身份。 

当上报的驾驶员照片信息无法识别，则平台提醒企业安全监控人员进行人工核对。 

 

5.3.2 报警远程调视频（危险化学品） 



DB 31/T 1409.1—2023 

4 

当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发生超速、出入禁行区域报警、JT/T 809—2019规定的疲劳驾驶报警，企业

安全监控平台应通过远程调阅视频方式或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主动将报警发生前后5秒视频保存平台。 

5.3.3 报警远程调视频（班线客车） 

当班线客车发生报警、超速、JT/T 809—2019规定的疲劳驾驶报警，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通过远程

调阅视频方式或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主动将报警发生前后5秒视频保存平台。 

5.3.4 开关门视频采集（班线客车） 

班线客运车辆运营过程中，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能接收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开关门时抓取的相

关信息。 

5.3.5 主动拍照信息接收与上传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能接收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定时或定距等条件下拍摄的驾驶员正脸照片，

并上传至监管平台。拍照的时间参数应可通过企业安全监控平台进行设置与修改。 

5.3.6 移动设备查询功能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支持移动设备接入，支持实时位置和轨迹回放、视频点播和回放、报警展示等

查询功能。 

5.3.7 接收信息与展示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能接收监管平台下发的信息，并能够提示企业管理人员。 

统计分析 

5.4.1 报警信息统计与分析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能够实现对相关企业车辆报警事件信息的分析，按照需求生产不同的类型分

析报告，具体要求如下： 

a) 支持对企业报警类型进行统计分析，可直观展现各种类型报警变化趋势和相对比例； 

b) 支持对企业内驾驶员关联报警进行分析，可形成驾驶员驾驶行为统计报表； 

c) 支持对企业内车辆关联报警进行分析，形成车辆报警统计分析图。 

5.4.2 驾驶员分析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支持根据驾驶员相关驾驶行为数据、百公里报警数据对驾驶员驾驶行为进行

综合分析及评价的功能，平台应能够按照相应指标对驾驶员驾驶行为进行周期性评分，评分结果应能保

存到驾驶员档案库中，平台用户可按照不同标准对驾驶员评分进行排序、筛选操作。 

管理功能 

5.5.1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应符合JT/T 1077—2016中第5章5.2 用户管理中描述的功能。 

 

5.5.2 驾驶员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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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当设立驾驶员档案库。支持将驾驶员信息录入驾驶员档案库的功能。驾驶员档

案库信息应包含驾驶员个人信息、驾照信息、正面照等相关信息。 

5.5.3 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信息管理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当支持对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安装信息的管理。所有入网车辆所安装的智

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品牌及型号应当在企业安全监控平台中详细记录。平台应支持按照车牌号、所安装

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的品牌型号等条件查询相关车辆信息，且支持对于车辆安装信息的更新、修改及

删除。 

5.5.4 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在线升级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应支持对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的在线升级推送功能，当有智能视频监控车载

终端软件升级包时，平台向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发起在线升级指令，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根据平台

提供的升级包下载地址获取升级包进行自动升级，并在升级成功后向平台发送升级成功指令，平台同时

记录升级后的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软件版本信息。 

平台支持在线升级策略管理，包含单位批次数量、定时升级任务以及选定设备手动升级等功能。 

6 性能指标 

总体性能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支持平台 7×24h 不间断运行； 

b) 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故障恢复时间不超过 120min； 

应急与报警事件信息响应时间 

报警及报警事件信息处理符合以下要求： 

a) 应急与报警事件信息响应时间不超过 10min； 

b) 优先保证报警事件信息及报警处理信息显示。 

车辆接入性能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车辆接入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具有智能视频监控报警数据高并发处理能力：平均 1000 条/s、峰值 3000 条/s。 

b)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能支持至少 10,000 台智能视频监控车载终端接入。 

平台响应时间 

最大并发用户数达到其系统设计要求时，各事务平均响应时间不应超过单用户平均响应时间的五

倍。 

网络传输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支持互联网或专线网络等方式连接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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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数据存储 

智能视频监控相关数据存储及备份要求如下： 

a)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报警事件信息及多媒体附件数据存储时间不得少于 183 天； 

b) 建立报警事件信息数据备份机制，每周对数据进行增量备份，每月对报警事件信息数据进行全

量备份，备份报警数据时间不得小于半年，系统数据恢复时间不超过 12h。 

安全要求 

企业安全监控平台部署环境安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符合 GB/T 22239-2019 相关安全要求； 

b) 数据库中关键数据加密存储，用户密码加密存储； 

c) 采用日志对操作和接收及发送的数据记录，至少存储 183天日志数据； 

d) 采用备份平台，主平台出现问题能自动切换到备份平台； 

e) 平台间数据交换采用加密传输方式，具体要求应符合 JT/T 809—2019 中的规定。 

运行环境 

运行环境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通信网关、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独立部署； 

b) 数据库服务器能支持大数据量存储于检索； 

c) 局域网网络数据交换速度应不低于 1Gbps。 

7 测试方法 

检测要求 

应符合JT/T 1120-2017中第4章的规定。 

通信协议检测方法 

应符合JT/T 1120-2017中第5章的规定。 

功能检测方法 

应符合JT/T 1120-2017中第7章的规定。 

性能检测方法 

应符合JT/T 1120-2017中第8章的规定。 

 


